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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本府○○處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發文字號：府○○字第1100oooooo號速別：普通件
裝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承辦人：ooo
電話：03-ooooooo
 傳真：03-ooooooo
電子信箱：oooooo@hl.gov.tw

主旨：核定本處約用人員○○○自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回職復薪， 請查照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二、原核定本處約用人員○○○自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起至○○
年○○年○○日止育嬰留職停薪，因期間屆滿申請（或因○○
原因申請提前）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復職。
三、請檢具身分證影本逕向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庶務科辦理勞保手續。

正本：本府oo處、ooo君
[bookmark: _GoBack]副本：本府主計處、本府財政處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庶務科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資訊科、本府人事處人力任免科、本府人事處考核訓練科、本府人事處退撫福利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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